葫芦岛市社区矫正助理员招考
参加笔试考生须知

　 
一、考试时间：2012年5月5日9：00－11：00

二、考试地点：葫芦岛市第六初级中学

三、考试范围：由社区矫正基础知识、心理学知识、公共基础理论知识三部分组成。
社区矫正基础知识可登陆“葫芦岛法律服务网”—“社区矫正”专栏参照学习。
四、考生报到：考生必须在开考前30分钟到达考点。各县（市）区司法局在考点设接待处，负责对本辖区考生人数进行统计，并对考生提供必要的咨询服务。

五、考场纪律 

1、考试一律在指定时间和考场内进行。 

2、考生务必在开考前25分钟进入指定考场，入场后至考试过程中一律不得擅自离开座位和考场（提前交卷者除外）。

3、考生必须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（或规定的其他有效证件）入场，按指定的座位就座，入座后自觉将证件放在座位左上角，以备监考人员检查。 

4、迟于开考时间15分钟者不得入场，考试开始45分钟后方可交卷退场。
5、除必要的2B铅笔及其他答题用笔外，严禁将任何资料及各类无线通讯工具等带入考场。考生须按监考人员要求将随身携带的物品放在指定地点。
6、考生要认真填写试卷及答题卡上有关个人信息，忘填或误填而导致无法证明其身份者，其考试结果作废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
7、考生要自觉维护考场秩序，保持安静，不准吸烟、吃东西。遇到问题可举手，请求监考人员解释。 

8、考试中途因病不能坚持考试者，应报告监考人员，根据具体情况处理。 

9、考生交卷后应立即离开考场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、喧哗。 
六、违纪处理 

1、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不遵守考场纪律的行为，情节较轻的，由监考人员提出批评和警告，并要求其立即改正； 

2、考生在考试中连续两次受到批评或警告的，监考人员有权要求其退出考场； 

3、考生在考试期间有以下行为之一，将被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及成绩： 

　 （1）考生夹带、偷看或传递纸条； 

　 （2）用交头接耳、互打手势、传递信号等方式接传有关考试内容信息； 

　 （3）答题时左顾右盼，抄袭他人答题结果者； 

　 （4）由他人在考场外协助答题； 

　 （5）协助他人答题，传递有关考试内容的信息，或让他人抄袭答案； 

4、在考试期间有以下行为之一的考生，监考人员有权令其退出考场，取消本次考试资格及成绩，情节严重的，送交公安机关依法对其进行处理： 

　 （1）替考者和被替考者； 

　 （2）使用假身份证或提供假证件者； 

　 （3）考生恶意操作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运行； 

　 （4）严重扰乱考场秩序、危及考试工作人员安全者。 

七、其他规定 

因不可抗力影响考试无法在当日进行时，考试时间将另行安排。市社矫助理员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在网上公告具体考试时间。考生也应坚持每天浏览网上公告，获取准确的考试相关信息。　　

